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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2019-09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补偿机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 7 月 16 日，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拉萨子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栋科技”）、拉萨鼎金投

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金投资”）、嘉兴慧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正佳智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华浩

远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新意资本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及

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音智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以现金方式以 16.68亿元的价格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车

音智能 60%股权，并由子栋科技与鼎金投资向公司承诺车音智能

2018-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 1.8亿元、2.23 亿元、2.86 亿元、3.98 亿元、4.4亿元。各方在

《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业绩承诺及补偿、应收账款补偿以及减值测试

及补偿等事项进行了相应约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于 2018年 7 月 17 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关于购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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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车音智能经营效率，增强车音智能综合竞争力，提高车音

智能资金实力和信用能力，车音智能未来可能考虑在其 100%股权整体

估值不低于 278,000 万元的前提下，引入外部投资者或由现有其他股

东以一次性或分期方式向车音智能增资。鉴于业绩承诺方是对车音智

能 2018-2022 年整体业绩进行的承诺，并没有直接与公司持有的车音

智能 60%股权挂钩，在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的情况下，公司持有车音智

能的股权比例将被稀释，从而将造成在《股权转让协议》背景下业绩

承诺期内预期车音智能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减少。 

为确保《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和《股权质押合

同》等协议文件后续正常履行，并保证后续如车音智能进行增资不减

少业绩承诺期内公司预期获得与车音智能相应的净利润，公司与子栋

科技、鼎金投资及车音智能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签订

《关于增加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补偿机制的协议书》（以

下简称“《协议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偿机制概述 

（一）补偿机制约定内容 

为保证后续增资不减少业绩承诺期内公司预期获得与车音智能相

应的净利润，各方一致同意，若在车音智能五年业绩承诺期期间，因

车音智能后续增资导致业绩承诺期内预期车音智能归属于公司的净利

润减少的（以下简称“差额利润”），由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按照 50%：

50%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相应的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内，公司有权根据在每一年度的车音智能净利润（按

车音智能实际净利润数和承诺净利润数孰低者为准）向子栋科技、鼎

金投资收取相应金额的差额利润补偿金： 

每一年度的差额利润补偿金＝该年度车音智能净利润×60%－该

年度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的净利润总和 

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若公司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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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并车音智能净利润总额未因车音智能后续增资而减少的，即，公

司按照约定计算得出的差额利润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的，则子栋科

技、鼎金投资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公司应将其所收取的差额利润补

偿金全部无息按照 50%：50%的比例退还子栋科技、鼎金投资；若公司

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际合并车音智能净利润总额因车音智能

后续增资而减少的，即，公司按照约定计算得出的差额利润补偿金额

大于零的，则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应以现金方式根据公司所确定的金

额按照 50%：50%的比例向公司进行补偿，差额利润补偿金额应按照下

述公式计算： 

差额利润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车音智能净利润累计数×60%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累计净利润总额 

（二）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2018 年 11 月 19日，和平财富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实际控

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50%的股权

转让给和融浙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融浙联”）的全资子公司

拉萨融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截至目前，该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尚未办理完毕）；而，无锡天地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无锡金铃集团

有限公司 100%股权，无锡金铃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无锡和平联合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40%股权，无锡和平联合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和融浙联

30%股权；无锡天地源投资有限公司还持有金正源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正源”）40%股权，金正源为鼎金投资的唯一股东。

另外，和融浙联的董事王政先生还担任金正源的法定代表人兼副董事

长、总裁。故鼎金投资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子栋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 4 -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增加车音智能业绩承诺补偿

机制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批准，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鼎金投资的母公司为金正源；金正源同时也是公司董事汪方

怀曾于 2017年 10月 25日至 2019年 1月 14日期间担任法定代表人兼

董事长的华功半导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西藏渝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公司董事汪方怀现任国广控股董事。（2）公司董

事黄永国现任国广控股总裁。（３）公司董事宫玉国现任国广控股副总

裁。（4）公司董事周敏洁曾于 2018年 6 月至 2018年 12 月担任和融浙

联总裁助理。（5）公司监事覃海燕现任鼎金投资的唯一股东金正源副

总裁。（6）公司监事杨中华现任国广控股董事。（7）公司监事汪蓓蓓

现任国广控股副总裁。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时，董事汪方怀、黄永国、宫玉国、周敏洁应回避表决。鉴于上述原

因，公司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监事覃海燕、杨中华、汪蓓蓓

应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19年 11月 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批准了《关于增加车音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机制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

表决时，董事汪方怀、黄永国、宫玉国、周敏洁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9年 11月 6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以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批准了《关于增加车音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机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

表决时，监事覃海燕、杨中华、汪蓓蓓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

表决时，关联股东国广控股全资子公司国广环球财富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包括其直接持股

账户“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股账户“四川信托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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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应回避表决。 

（四）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加补偿机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子栋科技 

企业名称：拉萨子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路北环福江家园 3

栋 3307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曲思霖 

注册资本：12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12月 26日 

经营期限：2006 年 12月 26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6627756N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智能产品的技

术开发与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

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活动】。 

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曲思霖 96.22 76.98 

2 乔迁 17.74 14.19 

3 崔洪斌 6.02 4.82 

4 郭丽琴 5.01 4.01 

合计 125.00 100.00 

子栋科技与公司的关系：子栋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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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栋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鼎金投资 

企业名称：拉萨鼎金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点：拉萨市纳金路城关区经济孵化中心 22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琴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12月 11日 

经营期限：2013 年 12月 11日至 2033年 12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00064687622A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资产管理咨询、

实业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信息

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正源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金正源无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为无锡天地源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 40.00%股权，顶屹（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5.00%股

权，马鞍山悦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8.00%股权，

北京长和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7.00%股权。 

历史沿革：鼎金投资成立于 2013 年 12月 11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是由金正源全资设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鼎金投资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98,950.69 万元，负债总额 88,757.35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193.3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1.29万元，营业利润 3,108.8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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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4.87 万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鼎金投资近三年投资或持有项目包括车音智能、凯捷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精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超 4亿元。2018年，鼎金投资持有项目迎来

退出高峰，全部转让了精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部分转让了

车音智能股权、部分转让了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份额，

获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2019 年，鼎金投资根据宏观形势，未开展新

投资项目，发展稳健。 

鼎金投资与公司的关系：鼎金投资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详见前

述“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鼎金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 6号科技园工业大厦东 606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雨农 

注册资本：6,010.5994 万元 

成立时间：2008 年 11月 3 日 

经营期限：2008 年 11月 3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0388669N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销

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

务；经营 电子商务；汽车用品销售，汽车租赁服务；汽车销售。文化

活动策划；展览展示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研；

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销售日用品、花卉、电子产品、工艺品（象

牙制品除外）、皮革制品（不含野生动物皮张）、服装、鞋帽、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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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眼镜、文具用品、摄影器材、体育用品、家具（不从事实体店

铺经营）、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汽车部件、汽车装饰品、橡塑制品、轮胎、润滑油、

摩托车配件、黄金制品、白银制品（不含银币）、珠宝首饰、化妆品、

通讯设备、I 类医疗器械、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不从事实体店铺

经营）；从事广告业务，增值电信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

务）（凭经营许可编号 B2-20180081经营，有效期至 2023年 1月 9月）。 

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闻传媒 货币 3,606.3624  3,606.3624  60.0000 

2 子栋科技 货币 1,655.1328  1,655.1328  27.54 

3 鼎金投资 货币 327.0042 327.0042 5.44 

4 王力劭 货币 211.0500 211.0500 3.51 

5 曾辉 货币 211.0500 211.0500 3.51 

合计 6,010.5994 6,010.5994 100.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车音智能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指标如下：

资产总额 99,355.34 万元，负债总额 55,063.79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77,945.7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2,079.12 万元；2018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102,314.25 万元，营业利润 20,748.08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9,811.0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5.83 万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车音智能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指标如下：

资产总额 107,058.98 万元，负债总额 57,204.89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87,407.6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7,548.04 万元；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5,529.43 万元，营业利润 6,576.68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469.7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4.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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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及车音智能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在海

南省海口市签订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差额利润的补偿 

1．差额利润补偿的义务 

为保证后续增资不减少业绩承诺期内公司预期获得与车音智能相

应的净利润，各方一致同意，若在车音智能五年业绩承诺期期间，因

车音智能后续增资导致业绩承诺期内预期车音智能归属于公司的净利

润减少的（以下简称“差额利润”），由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方式向公司进行相应的补偿。 

2．差额利润补偿的实施 

公司与子栋科技、鼎金投资一致确认，差额利润补偿的原则为五

年业绩承诺期累积补偿，即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因车音智能在业绩

承诺期内后续增资导致预期车音智能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减少的，则

由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按照 50%：50%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

偿。 

在业绩承诺期内，公司有权根据在每一年度的车音智能净利润（本

协议所指“车音智能净利润”按车音智能实际净利润数和承诺净利润

数孰低者为准），按照下列公式结算并向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收取该年

度相应金额的差额利润补偿金： 

每一年度的差额利润补偿金=该年度车音智能净利润×60%－该年

度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的净利润总和 

其中，“该年度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的净利润总和”以年末专项

审核报告为准。 

如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计算得出该年度的差额利润补偿金小于或

等于零，则子栋科技、鼎金投资该年度无需向公司进行差额利润补偿；

如大于零，则由公司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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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书面通知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应在接到公司

书面通知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根据公司所确定的金额按照

50%：50%的比例将差额利润补偿金一次性汇入公司届时以书面形式指

定的银行账户。 

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若公司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

际合并车音智能净利润总额未因车音智能后续增资而减少的，即，公

司按照本条约定计算得出的差额利润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的，则子

栋科技、鼎金投资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公司应将其所收取的差额利

润补偿金全部无息按照 50%：50%的比例退还子栋科技、鼎金投资；若

公司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际合并车音智能净利润总额因车音

智能后续增资而减少的，即，公司按照本条约定计算得出的差额利润

补偿金额大于零的，则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应以现金方式根据公司所

确定的金额按照 50%：50%的比例向公司进行补偿，差额利润补偿金额

应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差额利润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车音智能净利润累计数×60%－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累计净利润总额 

其中，“业绩承诺期内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累计净利润总额”以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若差额利润补偿金额高于子栋科技、鼎金投资于业绩承诺期内已

经累积支付的差额利润补偿金的，差额部分由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在

接到公司书面通知后的 15个工作日内按照 50%：50%的比例以现金方式

补足；若差额利润补偿金额小于子栋科技、鼎金投资于业绩承诺期内

已经累积支付的差额利润补偿金的，则子栋科技、鼎金投资于业绩承

诺期内已经累积支付的差额利润补偿金扣除根据本条计算的实际应付

的差额利润补偿金额后的余额由公司在接到子栋科技、鼎金投资书面

通知后的 15个工作日内按照 50%：50%的比例予以无息返还。 

（二）担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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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在此同意，并承诺将促使且确保王力劭和曾

辉同意，子栋科技、鼎金投资、王力劭和曾辉以其四方合计持有的车

音智能 40%的股权（如该等股权因车音智能后续增资被稀释，则以届时

四方实际持有的股权比例）为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即，子栋科技、鼎金投资、王力

劭和曾辉在《股权质押合同》中所担保的主债权，除包括为公司依据

《股权转让协议》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发生的对债务人的全部

债权外，还包括公司在本协议项下对债务人的全部债权。如有必要，

各方可另行签署《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对相关事项进行约定。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对其各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差额利润补偿义

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三）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承诺和保证，或本协议的任何

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该等

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给守约方带来的一切损失以及使守约方支

付针对违约方提起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与第三人发生诉讼所产生

的诉讼费用和应向第三人支付的赔偿等。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差额利润补偿

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如赔偿金）的，每延迟支付一日，子栋科技、鼎

金投资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任何一方因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

免除。 

（四）其他约定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原《股权转让协议》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之约定：“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若车音智能在五年的业绩承

诺期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高于承诺的累积净利润时，公司同意对车音

智能主要管理团队进行超额业绩奖励。”在此基础上补充：“如车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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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后续增资导致公司所持车音智能股权比例低于 60%的，且业绩承诺

期内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累计净利润总额高于业绩承诺期内车音智

能承诺净利润累计数×60%时，公司同意对车音智能主要管理团队进行

超额业绩奖励。同时，超额业绩奖励金额计算方法调整为：超额业绩

奖励金额=（公司实际合并车音智能累计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期内车

音智能承诺净利润累计数×60%）×80%。”其它相关约定不变。 

鉴于车音智能后续增资将导致公司所持车音智能股权比例降低，

各方在此一致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所述“减值测试及补偿”

条款中“减值金额为在本次交易中的交易价格减去业绩承诺期届满时

车音智能的资产评估值中公司按持股比例享有部分并排除业绩承诺期

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车音智能资产评估值的影响

数”中的“持股比例”应为公司“届时实际持股比例”。 

各方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签署与履行不影响各

方已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和《股权质押

合同》的履行；若本协议约定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及

补偿协议》和《股权质押合同》之约定不一致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

准。 

（五）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自车音智能股东会审议批准本协议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文件，本协议可解除或终止。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增加车音智能增资的差额利润补偿机制后，能较好解决因后续车

音智能增资导致公司持有车音智能的股权比例被稀释而引起的业绩承

诺期内预期车音智能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减少的问题，同时，也对超

额业绩奖励调整、应收账款补偿、减值测试补偿的执行作出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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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备查文件 

（一）鼎金投资、子栋科技及车音智能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鼎金投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 

（三）车音智能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四）《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